天津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文件
津建质安〔2015〕355号
市建委关于印发天津市建筑工程施工现场
视频监控管理办法的通知

滨海新区建交局，各区（县）建委，海河教育园管委会规建处，各功能区建设局，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我市建筑工程施工安全和文明施工管理，防范和遏制施工安全事故发生，有效控制施工扬尘，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天津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和相关法规规章，结合本市实际，市建委制定了《天津市建筑工程施工现场视频监控管理办法》。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天津市建筑工程施工现场视频监控管理办法

2015年9月10日

（此件主动公开）

天津市建筑工程施工现场视频监控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建筑工程施工安全和文明施工管理，防范和遏制施工安全事故发生，有效控制施工扬尘，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天津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和相关法规规章，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施工现场视频监控是指应用视频信息网络对施工现场作业面、大型机械设备使用、大气扬尘监测及现场管理等进行实时图像、数据监控及超限报警，实现对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和扬尘治理的信息化管理。

第三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建筑工程施工现场视频监控的综合管理工作。

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机构（以下简称“市质安监管机构”）负责全市建筑工程视频监控系统的应用管理;负责对施工现场视频监控超限报警的处置管理;负责制定与视频监控相关的技术要求; 负责指导区县施工现场视频监控系统的建设。

市内六区和环城四区的视频监控和监管信息纳入市级监管信息平台统一管理。市级监管信息平台设在市质安监管机构。

滨海新区和武清区、宝坻区、静海区、宁河区、蓟县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机构（以下简称滨海新区和“四区一县”质安监管机构）应当建立区级监管信息平台，并与市级监管信息平台联网，保证数据实时传送。

第四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下列新建建筑工程,在施工期间应当实施视频监控。

（一）单体建筑面积达到5000平方米及以上，或者群体建筑面积达到20000平方米及以上的建筑工程；

（二）高速公路、轨道交通、长度大于100米（含100米）的桥梁、城市道路及配套管线等工程；

（三）深度超过5米（含5米）的建筑基坑工程；

（四）建筑物（构筑物）整体抬升或者迁移工程；

（五）在建工程，剩余工期超过一年的上述规模以上工程应当实施视频监控。

第五条 施工现场下列部位应当实施视频监控：

（一）工地主进出口；

（二）大型机械设备；

（三）工地制高点；

（四）施工作业面； 

（五）材料加工区；

（六）其他需要监控的部位。

第六条 建设单位应当承担施工现场实施视频监控和超限报警的费用。在招标文件中应当明确按照计价依据单独计取，此项费用不得作为竞争费用。

第七条 施工总承包单位负责组织施工现场视频监控的安装、传输、运行及维护管理。

施工现场无施工总承包单位的，建设单位负责组织施工现场视频监控的安装、传输、运行及维护管理。

第八条 工程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或者建设单位应当结合工程实际，择优选定视频安装传输单位，签订《视频监控安装传输合同》。并按照规定的技术要求，在施工现场规定位置安装视频监控设备，通过专网与监管信息平台实施联网，保证视频监控质量。

第九条 施工总承包单位在开工前申请领取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时，应当提交《视频监控安装传输合同》，首次提取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比例为50%。

施工总承包单位或者建设单位应当在签订《视频监控安装传输合同》之日起20日内组织完成施工现场安装传输工作，并向质安监管机构申请核查。

第十条 市质安监管机构应当对市管工程视频监控的安装、传输情况进行核查,以及对市内六区、环城四区区管工程视频监控的传输情况进行核查；市内六区、环城四区的质安监管机构应当对所监管工程的视频监控的安装情况进行核查;滨海新区和四区一县质安监管机构应当对所监管工程的视频监控的安装、传输情况进行核查。不能正常传输的督促整改，整改合格后方可施工。 

第十一条 工程施工过程中，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随着工程进展，适时增加视频摄像机数量，调整监控点位。

第十二条 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设立视频监控室，设置专人进行监控。发现有遮挡、污损、挪动、拆除视频监控设备等情况的，应当立即恢复。发生故障造成视频信号不能正常传输的，应当及时组织进行维修，确保24小时内视频信号传输恢复正常。

第十三条 施工现场各单位应当保护视频监控设备设施，不得遮挡、污损、挪动、拆除视频监控设备，不得破坏专网。

因上述原因造成视频信号不能正常传输的，应当责令限期整改，追究施工总承包单位或者建设单位责任。

第十四条 市和区县质安监管机构应当建立视频监控常态化监管机制，建立自动超限报警系统，对安全生产、渣土运输、施工扬尘、文明施工等进行综合性管理。 

市管工程以及市内六区、环城四区的区管工程出现超限报警问题，市质安监管机构应当进行梳理分检，按照职责分工向相关部门发送任务单，并限期整改，整改反馈后消除报警。 

滨海新区和四区一县的区管工程出现超限报警问题，由各区县质安监管机构按照职责自行处理。

第十五条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向市和区县质安监管机构提出申请，解除视频监控。 

第十六条 视频监控资料保存不得少于三个月。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视频监控资料应当保存至工程验收合格。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2015年10月1日起实施。《关于印发〈天津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远程视频监控管理信息系统实施办法（修订）〉的通知》（建质安〔2010〕743号）、《关于印发〈天津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远程视频监控管理信息系统实施办法（修订）实施细则〉的通知》（建质安总〔2011〕3号）和《关于印发〈天津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远程视频监控管理信息系统实施办法（修订）实施细则〉补充规定的通知》（建质安总〔2011〕49号）同时废止。

天津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2015年9月14日 印发

